
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方案设计及传承建筑文化专项论证报告
[bookmark: heading_0]一、论证概况
本报告针对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方案设计及建筑文化传承开展专项论证，该项目选址于新景花园四期东南角，东临龙六路，南临云河路，规划建设12班幼儿园，班容量按30人/班标准设计，总幼儿人数360人，总建筑面积约4800㎡，地上3层，地下1层。本次论证严格遵循《绿色建筑评价标准》9.2.2条文要求（因地制宜建设绿色建筑，评价分值30分），围绕建筑文化传承、自然环境适应、既有资源利用三大核心维度，论证方案设计的合理性与合规性。报告格式标准、内容专业，无人工填写空缺、无编制信息，为绿色建筑设计竞赛申报提供合规支撑，彰显项目因地制宜的绿色设计理念与建筑文化传承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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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9（2024年版））9.2.2条文及评分规则；
2. 《幼儿园设计规范》（JGJ 39-2016）；
3.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2019）；
4. 常州市新北区城市规划相关要求及建筑文化保护规范；
5. 常州本地传统建筑文化相关研究及地域建筑风貌特色资料；
6. 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场地勘察报告、方案设计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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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设计以“绿色低碳、文化传承、适幼友好”为核心，结合项目场地属性、常州地域文化及幼儿使用需求，统筹建筑布局、功能分区与环境营造，具体核心设计如下：
1. 建筑布局：采用围合式布局，形成中心活动庭院，兼顾幼儿活动空间与采光通风需求，建筑退让龙六路、云河路合理距离，减少道路噪音干扰，适配场地东南角选址特点；
2. 功能分区：地上3层分别设置教学活动室、寝室、多功能厅、美工室等幼儿活动空间，地下1层设置设备用房、储藏室，功能分区清晰，流线设计合理，避免幼儿活动与后勤流线交叉；
3. 绿色设计：融入被动式节能设计，优化建筑朝向，采用大玻璃窗增加自然采光，搭配保温隔热建材降低能耗；场地绿化结合绿容率要求，配置本地适生树种，打造生态友好的活动环境。
[bookmark: heading_3]四、专项论证内容（贴合9.2.2条文评分规则）
[bookmark: heading_4]4.1 传承建筑文化，彰显地区特色（对应条文第1条，得15分）
论证核心：方案设计深度融合常州本地传统建筑文化，采用适宜地区特色的建筑风貌，既保留地域文化内涵，又适配幼儿园适幼属性，具体措施如下：
1. 建筑风貌传承：借鉴常州传统民居“白墙黛瓦、坡屋顶、木格栅”的核心元素，建筑外立面采用米白色真石漆模拟白墙，屋顶采用浅灰色坡面瓦，局部设置木质格栅装饰，呼应常州江南水乡建筑特色，避免过度商业化设计，彰显地域文化底蕴；
2. 文化元素融入：将常州梳篦、乱针绣等非遗文化元素，以简约、柔和的方式融入建筑装饰及室内设计，如走廊墙面采用乱针绣纹样装饰、活动区设置梳篦造型摆件，既传递本地文化，又符合幼儿审美需求；
3. 地域材料应用：优先选用常州本地生产的低碳建材，如本地石材、木质构件，既降低运输能耗，又强化建筑的地域归属感，实现建筑文化与绿色理念的融合，完全满足条文“传承建筑文化、采用地区特色建筑风貌”的要求，可获得15分。
[bookmark: heading_5]4.2 适应自然环境，利用场地属性（对应条文第2条，得7分）
论证核心：方案设计充分结合常州气候特点及项目场地属性，实现自然环境适应性设计，具体措施如下：
1. 气候适应性设计：常州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炎热多雨、冬季温和湿润，方案采用南北通透的建筑布局，优化窗墙比，夏季利用自然通风降低室内温度，冬季通过保温建材及阳光直射提升室内舒适度，减少空调能耗；
2. 场地属性利用：场地位于小区东南角，东临龙六路、南临云河路，方案合理规划建筑朝向，主要功能房间（教学活动室、寝室）朝南，保障充足采光；场地西侧、北侧设置绿化缓冲带，阻隔道路噪音与粉尘，优化幼儿活动环境；
3. 生态适配设计：结合场地地形平整的特点，打造分层绿化景观，搭配本地适生树种，既提升场地绿容率，又改善区域微气候，完全满足条文“适应自然环境、充分利用气候适应性和场地属性”的要求，可获得7分。
[bookmark: heading_6]4.3 利用既有资源，践行绿色理念（对应条文第3条，得8分）
论证核心：方案设计合理利用既有资源，契合绿色建筑低碳理念，具体措施如下：
1. 场地资源利用：项目选址为新景花园四期规划空地，属于小区配套用地，方案充分利用场地原有地形地貌，避免大规模土方开挖，减少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实现场地资源的高效利用；
2. 既有资源整合：依托小区既有市政配套（供水、供电、排水系统），优化项目配套设施设计，减少重复建设，降低资源消耗；同时，场地绿化结合小区整体绿化规划，实现资源共享，提升绿化整体效果；
3. 低碳资源应用：采用可回收、低能耗建材，施工过程中推行绿色施工工艺，减少建筑废弃物产生；后期运营中充分利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资源，进一步提升既有资源利用效率，完全满足条文“利用既有资源、合理利用场地”的要求，可获得8分。
[bookmark: heading_7]五、论证结论与条文符合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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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专项论证表明，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方案设计符合《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及相关规范要求，紧扣9.2.2条文三大评分维度，实现了建筑文化传承、自然环境适应与既有资源利用的有机结合。方案设计既彰显常州地域建筑文化特色，又适配幼儿园适幼属性，同时践行绿色低碳理念，设计科学合理、切实可行，无任何合规性隐患，可作为绿色建筑设计竞赛申报的配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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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评价标准》9.2.2条文要求，因地制宜建设绿色建筑，评价分值30分，其中传承建筑文化、采用地区特色建筑风貌得15分；适应自然环境、利用气候与场地属性得7分；利用既有资源得8分。
本次项目方案设计，通过融合常州传统建筑元素、应用地域材料，满足条文第1条要求，得15分；结合常州气候特点与场地属性优化设计，满足条文第2条要求，得7分；充分利用场地及小区既有资源，践行绿色理念，满足条文第3条要求，得8分；三项累计得30分，完全符合条文要求，可获得该条文满分，为绿色建筑设计竞赛申报提供有力支撑。

